
 

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 

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清寒獎學金發放原則 

115年04月14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目的： 

本校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，訂定本原則。 

第二條 對象： 

一、本校日間部、進修推廣部之在學學生（不含延修生、休學生、當學期復學生、當學

期轉學生）。 

二、持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或因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之學

生，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，且該學期未獲得同質性獎學金者，得提出申請： 

(一)就讀本校大學部(含四技、二技、二專及五專四至五年級)及專科部一至三年級學

生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六十分以上、操行成績八十分以上者。 

(二)就讀本校研究所學生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或操行成績八十分以上

者。 

    前項在學學生不含碩在職專班、產碩專班及一年級上學期學生。 

第三條 應備文件: 

一、申請書正本。 

二、本校前一學期具班排名之成績證明正本；研究所若無班排名之證明，請檢附前一學期  

    成績單正本。 

三、持有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出具當年度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。 

四、因受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證明之文件: 

    若為裁員、放無薪假、減薪，則需取得家庭經濟來源之雇主開立之受美國關稅貿易環 

    境影響之正式證明文件。 

五、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。 

六、存摺封面影本。 

第四條 獎學金金額與評比: 

 一、獎學金金額每名發放貳萬伍仟元，優先以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、 

        因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之序發放。 

二、發放人數若超過總額，則以前一學期成績擇優發放。 



 

第五條 本原則若有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本發放原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